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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镇政发〔2025〕7号


西火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西火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
通   知

根据《山西省工会全面推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“一函两书"工作实施方案“一函两书"操作要点的通知(晋工办发(2024)26号)和《山西省总工会关于加强工会参与劳动争议  预防化解工作在平安山西建设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意见》（晋工发〔2020〕16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省、市、区总工会2025年工作要求，经西火镇党委会研究决定，特成立西火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，组织如下：
组  长：李  方（党委书记）
副组长：张彩霞（人大主席、工会主席）
        张昆明（党群服务中心主任，劳保所负责人）
成  员：李  鹏（工会副主席）
        栗钰斌（政府会计）
        陈金龙（司法所所长）
赵月云（行政办主任）
高淑芳（妇联主席）
西火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西火镇机关工会办公室。

特此通知


西火镇人民政府
2025年6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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